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遺屬金申請書資料怎麼填～期限、表件及申請程序 
 

壹、遺屬金案申請期限是多久? 

一、原則： 

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亡故之日起 10 年內。 

二、例外： 

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亡故時，遺族因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，自復權之日起 10 年內。 

 

貳、申請表件？ 

一、遺屬金申請書。 

二、遺族系統表。 

三、死亡證明或除戶戶籍謄本。 

四、遺族代表領受遺屬一次金同意書或遺族領受遺屬年金同意書。 

五、其他特殊案情所需表件，可參考申請書下方的檢附證件欄，或翻閱送審作業手冊。 

 

參、申請程序？ 

一、遺族檢齊申請表件後，交由亡故退休人員原服務機關彙送審定機關審定。 

二、若遺族為未成年子女或受監護宣告者，應由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依行政程序法第 22 條第 2

項規定，代為申請並應出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身分之證明文件。 

 

 


